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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結婚登記前3個辦公日申請結婚登記同時辦理非婚生

子女更正父姓名登記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基隆市政府101年10月5日基七戶壹字第1010003012號

函。

二、按本部100年3月23日台內戶字第1000054725號函略以：「

如當事人於結婚登記日前3個辦公日內申請結婚登記並指

定生效日同時辦理渠等子女出生登記，考量生父母業已申

請結婚登記在案，當事人之父母亦甚明確，為兼顧未成年

子女之利益並達簡政便民之原則，得視同父母已結婚辦理

該子女出生登記。」

三、旨揭建議，為避免民眾往返奔波並達簡政便民，於父母辦

竣結婚登記時，得同時續辦更正父姓名登記，記事依戶籍

登記記事例172004「生父母於民國×××年××月××日

結婚取得婚生子女身分民國×××年××月××日更正生

父姓名（約定從父姓）。」記載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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